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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函
地址：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潭頭路1號
聯絡人：劉順斌
聯絡電話：08-7368215#34
傳真：08-7368285
電子信箱：p185@ems.ptts0601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大城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
發文字號：長鄉殯字第113000235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5600A113000235000-1.pdf、376535600A113000235000-2.pdf、

376535600A113000235000-3.pdf、376535600A113000235000-4.pdf、
376535600A113000235000-5.pdf、376535600A113000235000-6.pdf、
376535600A113000235000-7.pdf、376535600A113000235000-8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所修訂延長本鄉第一公墓香楊路以南(香潭段

1157、1157-1、1158、1158-1、1279地號)及第二公墓(竹

葉林段1038地號)範圍內有(無)主墳墓遷葬公告、令及

「本鄉第一公墓香楊路以南及第二公墓遷葬辦法」各1

份，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30條、第31條、第41條及屏東縣長治

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19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辦法經本所於113年4月16日長鄉殯字第11300023503號

令訂定發布，請屏東縣政府准予備查。

三、檢附旨揭公告、令、遷葬辦法、地籍謄本及地籍圖各1

份。

正本：全國鄉鎮市公所、屏東縣政府
副本：屏東縣長治鄉民代表會、本所殯葬管理所、本鄉各村辦公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DN1130004638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4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